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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

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 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： 

根据贵所 2019 年 6 月 13 日下发的《关于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》 （上证科审（审核）

[2019]279 号）的要求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信证券”或“保

荐机构”或“保荐人”）作为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杭可科

技”、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，本

着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会同发行人、发行人律师、发行人会计师就审议

意见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及分析说明，并根据贵所的要求提供了书面回复报告

（以下简称“回复报告”）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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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问题 1：  

请发行人进一步披露“以销定产”销售模式的具体安排，如销售网络、渠

道、人员、费用以及公司相对于竞争对手所具有的优势。 

一、回复说明： 

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之“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”之“一、发行人主营业务、

主要产品及其变化情况”之“（四）发行人的主要经营模式”之“3、销售模式”

中补充披露如下楷体加粗内容： 

（3）“以销定产”销售模式下的具体安排，如销售网络、渠道、人员、费

用 

通常由于各家锂离子电池生产厂家的生产工艺不同，后处理设备的要求也

有差异，后处理设备厂家一般根据客户的订单进行研究、开发及生产。因此，

后处理设备生产商基本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。 

发行人主要向客户销售锂离子电池充放电设备等后处理系统设备，该等产

品专用性强，主要用于满足客户自身锂离子电池的生产需求，系非标设备，一

般为客户根据自身生产需要向公司定制。发行人一般直接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，

根据合同的要求进行开发设计、采购原材料并生产产品，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将

产品生产完毕，并发送至客户处并派人员进行安装、调试并保障客户试运行，

试运行期满客户对产品进行验收。 

由于后处理行业的特点，传统意义的销售网络并不适用于公司的发展需要，

发行人主要通过一对一的技术交流，通过过往项目的技术、交付等口碑积累，

进行客户开拓和维护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）客户信息的了解 

①大客户自身的调研途径：国际一线电池生产商（例如三星、LG、索尼等）

通常自身会对潜在合格供应商进行第三方调查或现场考察，逐步排除名单内技

术、产能、交付能力、资金实力、信用状况等条件不合格的供应商，最终圈定

供应商范围进行进一步商务、技术谈判，以确定最终供应商；发行人通过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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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道与国际一线生产商达成合作。 

②新客户及其生产线项目的了解：主要通过公司参加国内外专业展会（销

售人员及技术人员参与），一方面宣传自身，让新客户了解发行人，另一方面了

解锂离子电池生产厂家变化情况，认识和接触新客户； 

③现有客户新生产线项目的了解：主要通过与现有客户的产品介绍、技术

交流及在客户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的了解。 

2）客户的联系和沟通 

①客户的联系：主要通过杭可科技销售人员与对方主动联系，也有部分新

客户主动联系杭可科技销售或技术人员； 

②技术交流：杭可科技会定期或不定期派出由研发人员和销售人员组成的

产品介绍或技术交流小组，上门（也有客户来公司）对客户进行产品介绍及技

术交流； 

3）订单/协议的获得 

①技术协议谈判：当客户有意愿将某一生产线项目交予杭可科技时，一般

双方先进行技术协议谈判，以研发设计人员为主，也有销售人员参与； 

②商务合同谈判：技术协议谈判基本结束后，根据技术协议的相关要求，

杭可科技向客户报价，双方进行商务合同谈判并签订合同（部分国内客户的商

务合同通过招标的形式进行，即在杭可科技中标的情况下双方才签署合同）。 

4）人员和费用 

公司除销售部门外，研发部门也深度参与了客户的开拓和维护。相关业务

招待费、差旅费、展会费等费用计入相应的销售费用、研发费用及管理费用。 

（4）公司销售模式的竞争优势 

公司建立了一支优秀的技术应用与服务团队，定期对客户进行走访，及时

了解客户的需求和客户在使用公司产品中遇到的问题，定期开展产品推介活动，

使客户充分了解公司产品的技术特点和产品特性。在此基础上针对每个重点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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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的不同需求，公司建立了一对一的包括产品工程师、技术服务工程师在内的

重点客户服务团队，保证了公司能在第一时间对重点客户的需求提出建议，以

及为产品故障维护提供良好的服务。在做好售后服务的同时，公司具备了较强

的售前技术支持能力，主动为电池生产厂商提供充放电检测设备的选择、技术

指标的系统设计与开发，来提供最合适的产品。 

公司的销售人员以及跟厂项目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。目前发行人

的主要销售人员都具备多年的后处理行业知识积累，能够在客户洽谈中发挥重

要作用。此外在商务洽谈中，公司均会派出充足的研发人员团队参与谈判，并

通常能够主导商务洽谈的走向与重点。因此在“以销定产”的销售模式下充分

体现了技术优势。此外，在客户现场安装、调试的跟厂项目人员必须具备良好

的专业背景或者经过长期的严格的技术业务培训，使得现场业务人员必须能够

满足客户的技术或业务需求。 

综上，技术及研发人员在杭可科技营销中占据主导地位，是杭可科技以销

定产销售模式的最大竞争优势。研发人员较早地介入与客户的交流与谈判，可

以使研发人员更熟悉市场和客户的需求，了解行业技术的变化，经验更丰富，

从而在研发设计时更有针对性和预见性，更容易满足客户的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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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

科创板上市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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